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引言
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制的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。
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，至2009年12月31日止。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“首都之窗”门户网站（http：//www.beijing.gov.cn/）下载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处，电话12333。
一、概述

2009年度，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转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。

 　 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
（一）公开情况
本局2009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05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
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法规文件类信息49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46.67%；业务动态类信息56条，占总体的比例为    53.33%。
（二）公开形式

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本局信息除了在首都之窗网站上公开之外，在本局网站上也对政府信息进行了公开，方便公众能多处查询。
在2009年，本局主动组织51次新闻发布会，在人民日报、北京日报、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等30余家新闻媒体上刊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相关新闻3700余条次。参加市委宣传部建国六十周年新闻系列发布会2次，参加市对外新闻宣传办公室组织的建国六十周年新闻系列发布会1次，参加“两会”专题新闻发布会1次。

本局在北京劳动就业报发行《政策法规公告》12期，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107篇。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（一）申请情况

本局2009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2件。

其中，当面申请19件，占总数的86.4%；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有2件，占总数的9.1%;通过提交申请有1件，占总数的4.5%;
从申请的信息内容来看，31.82%是养老保险类信息，   18.2%是社保经办类信息，9.1%是医疗保险类信息，9.1%是流动调配类信息，18.2%是劳动鉴定类信息，13.58％是其他信息。
（二）答复情况

在已经答复的22件申请中：
　　“同意公开”的15件，占总数的68.2%;
“不同意公开”的1件，占总数的4.5％;
“信息不存在”的2件，占总数的9.1％;
“非本机关信息”的4件，占总数的18.2％。
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
《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办法（试行）》正在制定过程中，该办法施行前本局免费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检索、复制、邮寄等服务。
四、咨询情况
2009年，本局共接受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104.4965万人次。其中，
现场咨询165人次，占总数的0.0158%；
文件传真咨询1.4万人次，占总数的1.3397%；
电子邮件咨询800人次，占总数的0.0766%；
电话咨询103万人次，占总数的98.5679%。
五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
2009年，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10件、行政诉讼3件。
六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本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流程还需更进一步细化规则，以保证更快更准确的公开本局政府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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